关于印发《行政执法监督制度》的通知

各县市区政务数据局（公共资源局）、交易中心，机关各科室、各中心：

为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防止和纠正违法或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保障和监督行政执法活动的正常开展，现将《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荆州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荆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20年11月 17 日

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第一条  根据《湖北省行政执法条例》、《湖北省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暂行规定》、《湖北省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湖北省行政问责办法》等，结合我市政务服务、大数据管理和公共资源交易等行政执法工作的特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监督，是指市、县两级政务数据局（公共资源局）对本部门所属工作机构和下级工作部门，依法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三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遵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

第四条  市政务数据局（公共资源局）负责对本系统的行政执法进行监督检查。

市、县两级政务数据局（公共资源局）中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是本部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工作机构。

第五条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等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二）备案、审查、清理各单位制定和发布的有关规范性文件；

（三）组织、指导、参与行政执法检查；

（四）监督检查各单位行政执法案件等具体行政行为；

（五）负责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和行政执法证件监督管理；

（六）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申诉、控告、检举；

（七）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

（八）重大行政违法案件督办；

（九）组织因行政执法引起行政诉讼的应诉活动；

（十）依法受理、审理本系统行政复议案件,接受上级行政机关对复议活动的监督；

（十一）根据人大、政协、司法机关、检察机关或监察机关等部门建议，对有关行政执法行为组织调查；

（十二）办理上级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交办的其他行政执法监督事项；

（十三）其他应当依法履行的行政执法监督事项。

第六条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时，有权查询、调阅有关执法案卷和其他材料；对涉案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时，被监督检查对象应予配合和协助。

第七条  县市区政务数据局（公共资源局）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应于发布之日起30日内报市政务数据局（公共资源局）备案。经备案审查提出改正或撤销意见的，应依法予以纠正或撤销。

第八条  县市区政务数据局（公共资源局）作出责令停产停业或者较大数额罚款或者没收较大数额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15日内将处罚决定书和必要的说明材料抄报市政务数据局（公共资源局）。

第九条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诉、控告、检举，应予受理。对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在10日内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并告知申诉、控告、检举主体。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0日内，通知被申诉、控告、检举的行政机关或内设执法机构。被申诉、控告、检举的行政机关或内设执法机构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条  行政执法案件监督检查，主要包括：

（一）交办案件办理情况；

（二）自办案件情况，包括受理投诉举报案件、移送案件、监管查办的案件；

（三）案件办理质量考核；

（四）案件统计月报及信息处理情况。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应当通知限期履行或纠正。逾期不纠正的，经批准责令变更或撤销。

第十二条  通知限期履行或纠正违法行政执法行为时，应当制作《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依法变更或撤销违法行政行为的，制作《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

被监督的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或者《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或者限期纠正满15日内书面报告执行情况。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或者受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对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后评估。

第十四条  根据监督检查情况，市政务数据局（公共资源局）对在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第十五条  在行政执法监督中发现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涉嫌违法违纪的，应当依法及时移送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处理；发现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六条  对拒绝、阻挠、妨碍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的行政执法人员，由行政执法的主管机关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取消行政执法资格或行政处分。

对拒绝、阻挠、妨碍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的单位，应给予通报批评，或追究其负责人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应由有权机关给予其负责人的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分别予以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取消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资格或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认真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要求组织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

（二）明知行政执法机关或工作人员有执法违法行为而采取放任或纵容态度的；

（三）利用行政执法监督权为相关单位或者个人谋取私利的;

（四）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反映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执法机关和工作人员损害而无动于衷或互相推诿，不予处理的；

（五）对严格执法的行政执法机关或工作人员打击报复、予以诬陷的;

（六）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受理申诉、控告、检举案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九条  法律、法规、规章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